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73) 

 

針對控股公司的清盤呈請  

 
本公告乃由世茂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25(1)(b)

條而作出。  

 

本公司獲告知，於 2025年 1月 10日，本公司之控股公司（定義見上市規則）世

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世茂集團」）收到深化連盛投資有限公司（「呈請

人」）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提出的清盤呈請（「清盤

呈請」），涉及世茂集團與招銀國際財務有限公司相關跨境貸款所提供的擔

保，未償還金額約人民幣 257,962,677元。  

 

於本公告日期，高等法院並無頒佈清盤令以將世茂集團清盤。且清盤呈請的

提出不代表呈請人能成功對世茂集團進行清盤。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認為，清盤呈請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營運將無重大影響。  

 

本公司將密切監控清盤呈請的發展並根據適用規則及法規於適當時候作出進

一步公告，以便公眾知悉任何重大進展。  

 

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世茂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世壇  

          

香港， 2025 年 1 月 13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許世壇先生（主席）、邵亮先生（總
裁）及曹士揚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顧雲昌先生、周心怡女士及許
偉文先生。  


